
碳排放交易政策、 产品转换与绿色产品创新

———来自中国出口企业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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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匹配了 2010—2015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
以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内的出口企业为处理组, 同时将其它样本企业设为控制组,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开展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碳排放交易政策通过产品转换率

的调节效应可以提高试点省市内出口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产品转换率的调节效应对高污染、 单一产品和非国有资本这三种类型企业的绿色产

品创新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 根据这些经验研究结果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提

出政府应规范和优化碳交易市场运行管理、 与中国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相结合、 企

业绿色资格认证以及加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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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多年来, 二氧化碳排放所引发的温室效应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

展离不开石油、 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 使用化石燃料所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灾害。 为了解决二氧化碳过量排放

的问题, 同时作为 《京都议定书》 的缔约国, 中国于 2013 年开始实施碳排放交易

政策。 随着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和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被写入 2021 年政

府工作报告, 碳排放交易政策作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进一步

挖掘与研究其经济与环境效益。
那么, 环境规制有着怎样的外部性? 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 碳排放交易政策在

国内外已经存在大量的研究文献。 基于静态视角, 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
环境规制政策会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约束, 从而导致内生化成本的产生 (Walter

 

and
 

Ugelow, 1979[1] ; Feiock
 

and
 

Rowland, 1990[2] ; Copeland
 

and
 

Taylor, 19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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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出 ( Haveman
 

and
 

Christainsen, 1981) [4] , 并减少企业研发

(R&D), 最终降低竞争力 (蒋伏心等, 2013[5] ; 刘满凤和朱文燕, 2020[6] )。 基于动态

视角, 以 Porter
 

和
 

Linde (1995)[7] 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认为, 由于 “创新补偿效应”
和 “学习效应” 的存在, 环境规制政策在长期会对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 通过提升

技术工艺水准以抵消环境规制成本, 并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 即 “波特假说”。 宏观层

面, 学术界对于碳排放交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减排效果、 国际市场运行现状以及对宏观

经济的影响 (彭水军和余丽丽, 2017[8] ; Younsi
 

et
 

al. , 2017[9] ; Fang
 

and
 

Ma, 2019[10] ;
赵立祥等, 2020[11] ); 微观层面, 基于波特效应的影响机制框架, 学界主要研究碳排放

交易对企业创新和经营绩效的影响, 同时也讨论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上的表现 (刘晔和张

训常, 2017[12] ; Agrali
 

et
 

al. , 2018[13] ; Wen
 

et
 

al. , 2019[14] ; 沈洪涛和黄楠, 2019[15] )。
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出口企业主要面临着诸如要素成本

攀升、 新冠疫情和 “逆全球化” 等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 造成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负担沉重。 在此情况下, 碳排放交易政策是否有效? 另外, 产品转换是企业内部资源

再配置的重要形式 (Bernard
 

et
 

al. , 2010[16] ; 吴小康和于津平, 2018[17] ), 其对于企

业的产出、 生产率、 盈利能力和产品质量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 (易靖韬等,
2017[18] ; 韩超和桑瑞聪, 2018[19] ; 冯猛, 2020[20] )。 那么, 在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外

生冲击之下, 这些企业内部行为是否间接影响了企业创新?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相关定义, 绿色创新被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 (刘津汝等,
2019[21] )。 但纵观已有文献, 尚未发现有学者研究过碳排放交易政策对绿色产品创新

的影响。 结合上文分析, 本文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 (1) 拓展 “波特假说”
的微观理论边际和绿色创新的研究概念, 研究了碳排放交易政策通过产品转换的调节

效应对出口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机制。 (2) 单一产品企业的产品特征不容忽视,
对此本文探究了其与多产品企业的差异。 (3) 丰富了碳排放交易政策机制的研究,
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和早日实现 “碳达峰” 与 “碳中和” 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一、 政策与现实背景

(一) 中国碳排放交易政策

1997 年, 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全球 149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成员在东京举行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第三次大会, 会上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 《京都议

定书》。 2011 年, 中国颁布了 《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3 年, 碳

排放交易政策正式实施,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东、 湖北和深圳七个省市相继开

展了交易试点工作①。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行 “总量+交易” 机制, 主导单边和双边交

易模式。 企业自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把碳减排量在二级市场上通过协议转让、 单向竞

价和挂牌竞价的方式出售, 以此通过市场调节企业之间的碳排放需求, 发挥企业自发减

排的主动性 (王明喜等, 2015[22] )。 至 2020 年, 中国已拥有除欧盟外配额成交量规模

全球第二大的碳市场, 并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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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东和深圳分别设置了各自的交易所。



(二) 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转换率的变化特征

根据不同特征, 本文绘制了按企业数量计算的整体样本、 试点与非试点地区以

及单一和多产品企业三种产品转换率平均值变化图。
1. 全样本条件下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率平均值变化

如图 1 所示, 2011 年国家公布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之后, 市场的 “理性预期”
使 2012 年三种产品转换率都得到些许提升。 2013 年, 碳排放交易政策正式开始实

施之后, 产品增加率小幅上涨, 总体转换率和产品减少率有所下降, 可能是因为政

策效果存在 “时滞”, 并且出口企业的先期调整已经完成。 2014 年, 三种产品转换

率均大幅提升, 政策效果开始显现。 2015 年, 因上一年出口企业进行过大幅调整,
三种产品转换率同时下降。

图 1　 全样本按年度变化的产品增加率、 产品减少率和总体转换率平均值

资料来源: 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计算整理得出。

2. 试点与非试点区域内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率平均值变化

图 2 显示了试点与非试点省市的出口企业在产品转换率方面的变动情况及差

异。 从图像的整体特征看, 两个区域的三种产品转换率在各年度之间互有高低但差

异较小。 2014 年, 两个区域的产品转换率都达到了政策实施后的峰值, 相较于非

试点省市, 试点区域的产品增加率和总体转换率略高, 而产品减少率略低。
3. 单一产品和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率平均值变化

学术界往往忽略了产品变动的多维性, 即企业产品生产配置的变换不仅仅是增

或减, 也可能是原有产品自下而上的升级替换, 因此单一产品企业同样存在产品转

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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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试点与非试点省市内企业按年度变化的产品增加率、 产品减少率和总体转换率平均值

　 　 资料来源: 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计算整理得出。

图 3 展示了碳交易试点后两种类型企业的产品转换率变化特征。 整体上, 单一

产品企业的总体转换率和产品减少率在所有年度分别为最大和最小, 而多产品企业

的总体转换率要低于单一产品企业, 两者差距在 2014 年达到峰值。

图 3　 单一产品与多产品企业按年度变化的产品增加率、 产品减少率和总体转换率平均值

资料来源: 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计算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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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造业出口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特征

由于缺少绿色产品创新的研究文献, 学界对绿色产品创新在企业层面的现实刻

画十分匮乏, 因此本文以制造业出口企业每年新增特定的六位数 HS 编码产品的出

口规模表示绿色产品创新。 根据 30 个制造业门类下的二位行业大类及代码①, 本

文刻画了不同行业部门企业的平均情况。
通过表 1 各个行业内企业每年的平均数据可以看出, 中国出口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

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 就年均值而言,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

表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这三大行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排名前三。 年均增长率

方面,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烟草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以及农副食品加工业。 但是

中国也存在部分行业绿色创新能力倒退和高精尖行业创新增长缓慢的问题。

表 1　 制造业出口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

行业名称 年均值 增长率
农副食品加工业 47

 

286. 333 7. 105
食品制造业 39

 

425. 500 1. 479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

 

066
 

435. 833 5. 788
烟草制品业 9

 

784. 333 39. 653
纺织业 136

 

165. 833 0. 271
纺织服装、 服饰业 39

 

864. 000 1. 488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23

 

348. 667 0. 214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5

 

047
 

803. 500 0. 150
家具制造业 10

 

084
 

308. 500 0. 107
造纸和纸制品业 269

 

679. 167 0. 50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34

 

543. 167 0. 211
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

 

641
 

045. 000 -0. 037
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60

 

909. 167 6. 85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798

 

324. 333 0. 457
医药制造业 150

 

472. 667 0. 167
化学纤维制造业 343

 

151. 667 2. 14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

 

002
 

365. 500 0. 67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

 

579
 

088. 167 0. 12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

 

377
 

492. 833 0. 10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

 

186
 

300. 167 2. 062
金属制品业 3

 

371
 

018. 333 0. 377
通用设备制造业 4

 

006
 

799. 000 0. 349
专用设备制造业 2

 

319
 

007. 833 0. 160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

 

867
 

595. 000 0. 145
汽车制造业 3

 

719
 

455. 833 0. 17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5

 

102
 

586. 750 -0. 111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1

 

789
 

100. 333 0. 766
仪器仪表制造业 33

 

097
 

742. 667 1. 172
其他制造业 6

 

941
 

873. 000 2. 413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955

 

731. 500 11. 778

资料来源: 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计算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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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于 2011 年进行过修订, 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的大部分子条目由其他

制造业二位行业大类的子项目重新组建而成, 这会与其他二位行业的往年数据产生重叠, 因此本文没有将该

行业纳入到此次特征事实的考察之中。



二、 研究假说

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 碳排放交易政策使企业在受到排放限制时亦能增加新的

盈利途径。 在企业生产方面, 环保要求促使企业通过技术研发创新、 设备更新换

代、 提高燃料利用率和清洁能源筛选等途径改变生产结构模式 ( 李志学等,
2014[23] ; 范丹等, 2017[24] ; 乔国平, 2021[25] ), 碳排放交易政策也因此产生生产

替代效应和投入替代效应 (朴英爱, 2010[26] ), 使试点省市内出口企业的产品组合

配置发生转变, 并主动生产新型绿色产品和使用低碳能源, 降低碳排放量。 在企业

经营方面, 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优势会随着国内趋紧的环境规制而降

低。 碳排放交易政策使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权, 规避了部分环境成本以维持出口价

格优势。 生产行为与市场行为双重因素共同促使企业研发、 生产和出口销售新型绿

色产品。
综合以上论点, 本文提出假说 H1: 碳排放交易政策将会增强试点省市内出口

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
产品转换是企业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 (冯猛, 2020), 出口企业进行产品

转换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利润回报率。 已有大量文献研究表明, 环

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整体创新 (李云雁, 2011[27] ; 蒋伏心等, 2013; 李阳等,
2014[28] ; 谢裕慧等, 2019[29] )。 而在产品层面, 蒋为 (2015) [30] 认为环境规制在

促使企业提高研发投资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产品创新。 在环境规制的框架下, 产品

转换作为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行为将具有明显的绿色低碳方向性———能够增加绿色清

洁产品并减少高碳污染产品。 因而产品转换对环境规制具有约束性作用 (韩超和

桑瑞聪, 2018), 可以作为企业创新的一种内生调控机制。 在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

的情况下, 无论是增加产品还是减少产品, 两者的结合都必然使出口企业朝着生产

新型绿色产品的方向进行创新。
因此, 本文提出假说 H2: 碳排放交易政策能通过产品转换使出口企业提高绿

色产品创新。
在创新驱动方面, 环境规制政策的作用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 越是高污染、

高排放的行业, 受到环境政策的影响也越大 (Antonioli
 

et
 

al. , 2013[31] ; 王锋正和

郭晓川, 2016[32] ; 杜威剑和李梦洁, 2016[33] ; 康志勇等, 2020[34] )。 由于碳排放

交易政策同时存在成本压力效应、 工艺革新动力效应和市场导向激励效应, 高污染

企业会受到更加明显的影响 (刘传明等, 2019[35] )。 因可能受到的环境处罚, 成本

压力效应促使企业减少原先的污染产品, 因而可以节约产能, 为实现绿色创新提供

动力。 为了确保海外市场优势, 工艺革新动力效应促使企业对原有产品进行技术升

级或研发新型绿色产品。 市场导向激励效应会鼓励企业用绿色产品来替换污染产品

以降低碳排放, 并在碳排放权市场上出售碳配额以获得绿色收益。 三种效应的联合

作用将使高污染企业更容易以产品转换的方式调节环境规制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对此, 本文提出假说 H3: 碳排放交易政策通过产品转换对高污染企业绿色产

品创新的提高大于低污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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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间除了存在碳排放量差异外, 产品种类的不同也可能会导致碳排放交易

政策效果上的差异。 多产品企业有着更加多样的产品组合配置, 能够通过主动转换

核心产品与调整产品范围等 “进攻型策略” 更好地防范环境规制政策等外生冲击

(陈勇兵和李冬阳, 2015[36] )。 而单一产品企业的碳排放量一旦超出限制, 行政处

罚压力会迫使其拓展产品范围或者将原有产品替换为更为低碳环保的产品以减少

排放。
据此, 本文提出假说 H4: 碳排放交易政策通过产品转换对单一产品企业绿色

产品创新的提高会大于多产品企业。
经济利益和政治联结使国有资本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产生 “合谋” 倾向, 也

具有非国有资本企业所不具备的环境规制政策豁免权 (李鹏升和陈艳莹, 2019[37] ;
徐佳和崔静波, 2020[38] )。 此外, 国有企业的属性也使其更容易通过银行等金融机

构获得外部融资渠道, 减轻环境规制对内部融资的挤出效应, 降低环境成本 (娄

昌龙和冉茂盛, 2016[39] )。 这些情况可能阻碍环境规制政策对国有资本企业的创新

倒逼。
由此, 本文提出假说 H5: 碳排放交易政策通过产品转换对国有资本企业绿色

产品创新的提高将会低于非国有资本企业。

三、 变量与计量模型的选择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出口企业及其出口产品, 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关

进出口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由于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

企业编码方式不同, 本文依靠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共有的企业名称

等信息进行匹配合并, 以此形成企业—产品层面的面板数据, 其中既包含产品的出

口规模和目的地等信息, 也包含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
虽然碳排放交易政策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但是该政策目前的实施机制与

试点时期并无本质区别 (韩超和桑瑞聪, 2018), 因此对碳排放交易政策试点的研

究依然能有效验证 “波特假说” 的存在性及其具体影响。 本文对产业部门的选择

部分参考范丹等 (2017) 和张继宏等 (2019) [40] 的方法, 选用中国 2010—2015
年的制造业规模以上出口企业为样本, 使用 Stata

 

14. 0 进行计量检验。
(二) 变量选择与指标构建

在清除变量中不必要的异常值和缺失值后,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主

要指标如下:
1. 绿色产品创新。 目前, 国际上还没有形成关于绿色产品的统一定义, 各个

国际组织和研究学者对此观点不一。 史沛然 (2020) [41] 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总结出

114 种 HS 六位编码产品作为绿色清洁产品,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结合了王俊等

(2021) [42] 依据污染排放强度确定的清洁行业下的所有产品, HS 编码为 2002 版

本。 熊彼特创新理论将新产品进入市场行为定义为创新, 本文据此将出口企业每年

新生产的绿色产品出口额的对数值 green 设为绿色产品创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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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转换。 该指标由 Bernard
 

等 (2010) 首次提出并进行测算。 本文将企业

产品转换率分为产品增加率、 产品减少率和总体转换率三个指标。 产品增加率的公

式为 a=
Addit

Productit -1
; 产品减少率的公式为 d=

Deleit
Productit -1

; 总体转换率的公式为 s=

Addit + Deleit
Productit -1

。 其中, Addit 为当年企业增加的产品总数, Deleit 为当年企业减少的

产品总数, Productit-1 为企业上一年的产品总数。 本文将总体转换率、 产品增加率

和产品减少率分别取对数得到 s、 a 和 d 三个主要解释变量。
3. 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员工数 L (企业在职人员数的对数)、 固定资本存量 K

(企业固定资本存量的对数)、 主营业务收入 P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对数)、 城市

空气质量 PM (地级市的 PM2. 5 含量)、 投资 I 以及全要素生产率 TFP。 其中, 本

文使用 OP 算法测算 TFP, 依据张军等 (2004) [43] 的投资定义以及张天华和张少

华 (2016) [44] 的中国企业折旧率范围, 使用企业固定资本存量与 9%的折旧率来

逆向计算每年的固定资本原价 (若部分年度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有该变量则直接使

用), 以此来表示企业投资 I (采用对数形式)。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reen 141
 

760 13. 257 3. 276 0. 693 24. 560

a 123
 

676 -0. 713 0. 929 -5. 914 6. 812

d 118
 

249 -0. 967 0. 549 -4. 078 3. 945

s 141
 

760 -0. 228 0. 711 -3. 664 6. 813

K 141
 

760 9. 668 1. 742 0. 693 18. 433

I 141
 

760 10. 171 1. 723 0. 787 19. 208

P 141
 

760 11. 678 1. 298 5. 313 19. 433

L 141
 

760 5. 860 1. 049 0. 693 12. 531

TFP 141
 

760 7. 640 0. 916 2. 084 12. 933

PM 141
 

760 46. 687 15. 081 4. 134 110. 121

(三) 模型构建

双重差分模型 (DID) 可以有效评估政策效应, 并且能够避免政策作为解释变

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从国内碳排放交易政策的研究文献看, 范丹等 (2017) 以及

王钊和王良虎 (2019) [45] 都曾运用该模型研究过产业影响。 本文设计的模型如下:
Ait =α+βtit+ηpit+δtitpit+λX it+μ+φ+εit (1)

模型 (1) 中的因变量 Ait 是企业 i 在 t 年度的总体转换率 s、 产品增加率 a、 产

品减少率 d 以及绿色产品创新 green 分别回归的结果。 tit 为实施年度虚拟变量, 将

2013 及以后的年度设为 1, 其余年度设为 0。 pit 为试点省市虚拟变量, 将试点省市

设为 1 作为处理组, 其余省市设为 0 作为控制组, titpit 为两者的交互项表示政策的

直接效应 (后文简称 tp), X it 为企业特征变量, μ 和 φ 分别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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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干扰项。

在验证假说 1 的条件下, 本文继续构建方程 (2) 来验证产品转换率调节效应:
greenit =α+βtit+ηpit+δtitpit+ρtitpitSit+λX it+μ+φ+εit (2)

模型 (2) 与模型 (1) 的区别在于模型 (2) 增加了交互项 titpitSit (后文简称

co, Sit 为三种产品转转率) ①, 以研究产品转换率和环境规制直接效应的交互项对

绿色产品创新的调节效应。

四、 实证分析

(一) 碳排放交易政策的直接效应

表 3 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列 (1) 的 tp 估计系数为 0. 083 且通过 5%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 证明碳排放交易政策对出口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

效应。 整体上, 碳排放交易政策可以直接提高试点省市内出口企业的绿色产品创

新, 即环境规制存在 “波特假说”。 对比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后可以发现, Zhu
 

等

(2019) [46] 和范丹等 (2022) [47] 均持有该政策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影响的观点。
同时, 列 (2) 至列 (4) 的 tp 估计系数分别为 0. 05、 0. 038 和 0. 061, 且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与图 1 显示的结果相对应, 回归结论验证了假说 H1。

表 3　 碳排放交易政策的直接效应

项目
(1) (2) (3) (4)
green a d s

tp 0. 083∗∗ 0. 050∗∗∗ 0. 038∗∗∗ 0. 061∗∗∗

(2. 390) (4. 600) (5. 780) (7. 880)

K 11. 438∗∗∗ 2. 907∗∗∗ 0. 064 1. 927∗∗∗

(22. 878) (18. 693) (0. 673) (17. 325)

I 0. 163∗∗∗ -0. 101∗∗∗ -0. 058∗∗∗ -0. 083∗∗∗

(9. 011) ( -17. 863) ( -17. 040) ( -20. 631)

P -44. 942∗∗∗ -10. 886∗∗∗ 0. 001 -7. 118∗∗∗

( -22. 919) ( -17. 847) (0. 002) ( -16. 317)

L 12. 401∗∗∗ 2. 794∗∗∗ -0. 060 1. 817∗∗∗

(23. 846) (17. 272) ( -0. 613) (15. 703)

TFP 45. 412∗∗∗ 10. 927∗∗∗ 0. 031 7. 181∗∗∗

(23. 163) (17. 917) (0. 083) (16. 464)

PM -0. 015∗∗∗ 0. 005∗∗∗ 0. 003∗∗∗ 0. 004∗∗∗

( -25. 229) (28. 606) (28. 242) (33. 428)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41
 

760 123
 

676 118
 

249 141
 

760

R2 0. 080 0. 030 0. 030 0. 030

注:∗∗∗ 、∗∗ 、∗
 

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t 值, 其中 tp 为绝对值,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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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文理论部分所述, 在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后, 出口企业通过对能源结

构、 生产设备和技术工艺等关键领域的改善减少碳排放量, 完成这些目标的改进也

将使出口企业有能力研发新型绿色产品, 并对其产品组合配置进行改组。 并且在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后, 企业不仅会积极购买碳排放权额度以扩大生产和降低环境

成本, 也会持续进行绿色产品创新以取得更多碳金融交易的市场收益。 企业最终通

过生产技术调整和碳交易两种方式共同实现绿色创新并最终获得更高的外贸出口收

益, 深化二元边际。
(二) 产品转换率的调节效应

在证明碳排放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后, 本文运用模型 (2) 对产品转换率的调节

效应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 4　 产品转换率的调节效应

项目 (1) (2) (3)

co 0. 083∗∗∗ 0. 012 0. 197∗∗∗

(3. 466) (0. 310) (6. 940)

a -0. 379∗∗∗

( -34. 032)

d -0. 744∗∗∗

( -39. 454)

s -0. 641∗∗∗

( -48. 151)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123
 

676 118
 

249 141
 

760

R2 0. 090 0. 100 0. 090

由结果可知, 列 (1) 和列 (3) 的 co 回归系数为 0. 083 和 0. 197 且通过 1%的显著

性检验, 而列 (2) 的 co 回归系数不显著。 碳排放交易政策能通过产品转换率的调节效

应提高绿色产品创新, 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H2, 但是三者之间的影响程度却存在差异,
总体转换率调节效应远高于产品单向增减的调节效应。 从机制上探究内在关联与原因,
正如本文之前所述, 在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外生冲击下, 中国出口企业基于效益最大化假

设而进行的生产调整策略将具有明显的绿色低碳方向性, 即该行为目标不仅包括减少高

碳值产品也包括增加新型绿色产品, 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达

到最大, 生产出更具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 从而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技术优势和竞

争优势。 此外, 出口企业在转变原先的高碳含量产品组合配置生产模式后更易于在碳金

融交易市场中依靠出售碳配额以获取额外收益, 从而激励企业继续进行绿色产品创新。
但是产品减少率调节效应的无法观测使本文的整体样本回归结论不具备全面性和完

备性, 原因可能是企业内部行为模式存在结构性差异。 这种异质性可能来源于企业的经

营模式差异, 也可能是其所属行业或产权性质所决定的。 对此, 本文将样本按条件属性

分类以进行异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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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污染与低污染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依照何龙斌 (2013) [48] 的方法, 本文根据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将

企业划分为高污染与低污染企业①。
表 5 的结果显示, 两类型企业产品转换率的调节效应均能提高企业的绿色产品

创新, 但是高污染企业的估计系数较大, 产品增加率的调节效应只对低污染企业有

提高作用, 而产品减少率的调节效应只对高污染企业有提高作用。

表 5　 高污染与低污染企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高污染 低污染

(1) (2) (3) (4) (5) (6)

co 0. 127 0. 253∗ 0. 240∗∗ 0. 067∗∗∗ -0. 022 　 0. 170∗∗∗

(1. 471) (1. 723) (2. 307) (2. 760) ( -0. 562) (5. 966)

N 13
 

425 12
 

410 15
 

006 110
 

251 105
 

839 126
 

754

R2 0. 030 0. 030 0. 040 0. 110 0. 120 0. 110

上述结论验证了假说 H3, 说明成本压力效应、 工艺革新动力效应和市场导向激

励效应的联动机制确实存在。 首先, 三种效应的联合使高污染企业具有最大的绿色产

品创新增长。 其次, 成本压力效应主要存在于高污染企业, 当高污染企业面临碳排放

交易政策的外生冲击时, 首要决策便是停产原有的高污染产品, 并扩大清洁生产。 最

后, 工艺革新动力效应和市场导向激励效应主要存在于低污染企业, 生产新型绿色产

品能帮助低污染企业实现效益最大化, 但是效果低于高污染企业的产品调节。
(四) 单一产品与多产品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在本次研究样本中, 单一产品企业的占比为 15. 14%②。 虽然多产品企业是中

国出口行业的主体, 但是单一产品企业作为中国出口企业集群中不可忽视的一部

分, 在以往文献中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因此, 本文将两类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
从表 6 的回归结果可知, 产品增加率和总体转换率的调节效应对单一产品企业

的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提升作用, 而产品减少率的调节效应估计系数均不

显著。 结论部分反映了图 3 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后的效果, 也验证了假说 H4。
关于以上情况产生的原因和内在机理, 多产品企业的生产调节能力在面对环境

规制时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是单一产品企业所无法企及的 ( 陈勇兵和李冬阳,
2015)。 因此单一产品企业在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之后也会产生企业转型升级的动

机和激励, 通过改变其原有的高污染产品或者是增加更多种类的新型绿色产品, 从

而实现产品层面的绿色创新。 与之相对应, 多产品企业因其原有的产品组合配置具

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因此在面对环境规制时会缺乏改进的动力, 无法加快实现绿

色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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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本文主要关注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表现, 故从 11 个重点污染行业中剔除了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业, 共计 10 个制造业行业部门。
本文样本中的单一产品企业总量为 8

 

905, 多产品企业总量为 49
 

897。



表 6　 单一产品企业与多产品企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单一产品 多产品

(1) (2) (3) (4) (5) (6)

co 0. 551∗∗∗ -0. 241 0. 481∗∗∗ 0. 121∗∗∗ 0. 038 0. 247∗∗∗

(5. 000) ( -0. 567) (4. 327) (4. 495) (0. 909) (7. 832)
N 10

 

019 2
 

813 10
 

045 113
 

657 115
 

436 131
 

715

R2 0. 030 0. 040 0. 040 0. 090 0. 100 0. 090

(五) 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企业样本按照是否具有国有资本进行划分①, 实证结果如表 7 所示。 结
果显示, 产品增加率和总体转换率的调节效应对国有资本企业的创新效益为负, 但

能提高非国有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 该结论与范丹等 (2022) 在相关领域内的企

业研究结论相同, 并且证明假说 H5 成立。

表 7　 国有资本企业与非国有资本企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国有 非国有

(1) (2) (3) (4) (5) (6)

co -0. 766∗∗ -0. 509 -0. 806∗∗ 0. 088∗∗∗ 0. 015 0. 202∗∗∗

( -2. 368) ( -0. 743) ( -1. 962) (3. 644) (0. 368) (7. 096)
N 642 613 725 123

 

034 117
 

636 141
 

035

R2 0. 040 0. 050 0. 040 0. 090 0. 100 0. 100

究其原因, 国有资本企业的公有制属性意味着企业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 并且

国有资本控股和政府实际管控也意味着企业具有相对较强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关联,
由此产生的寻租行为、 内部腐败以及管理规章制度僵化等问题造成企业创新能力倒

退, 而政府在环境保护和财政收入的权衡中也可能导致环境政策的偏移和失效, 削

弱企业对负外部性的应对能力, 因而产品组合配置变化的调节反而降低了绿色创新

能力。 而对于非国有资本企业, 其生产经营和组织管理制度较为独立自主, 因此在

面对环境规制时能进行快速反应, 通过对产品组合配置重新调整来实现产品层面的

绿色创新。

五、 稳健性检验

因实证结果可能存在遗漏变量、 互为因果和随机误差干扰等问题, 为了排除上
述影响, 本文分别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 (PSM-DID)、 三重差分和反事实法

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②。
(一)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 (PSM-DID)
由于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与产品创新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故本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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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有资本的形式主要包括国有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以及国有独资企业, 本文根

据企业注册编码来进行样本的分类。
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的相关表格均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PSM-DID 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首先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试点

区域内企业的选择性偏差, 以消除非随机选择性问题并弱化共同趋势假设, 再使用

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筛选后样本的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证明, 企业整体产品转换率的

调节效应是正向显著且稳健的。
(二) 三重差分

双重差分模型通过为处理组寻找控制组的方式以检验碳排放交易政策的有效

性, 但是该方法需假设: 没有发生政策变化时, 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时间趋势是一致

的。 这种假设要求较高, 甚至难以成立。 第一阶段的 PSM-DID 稳健性检验虽然弱

化了这种平行趋势的假设条件, 但是三重差分模型可以额外控制区域变量, 以更好

地消除平行趋势假设的影响, 并得到更为精确的政策效果评估。 根据乔国平

(2021) 的稳健性检验方法, 本文使用三重差分法将石化业、 化工业、 建材业、 钢

铁业、 有色金金属业、 造纸业进行第三次差分, 模型设置如下:
greenit =α+β1 titpitdit+β2 titdit+β3pitdit

 +β4 titpit
 +β5 tit+β6pit

 +β7dit
 +β8 titpitditSit

+λX it+μ+φ+σ+εit 　 　 　 　 　 　 (3)
其中, dit 为行业虚拟变量, 用以衡量是否属于重点行业, 若属于则设为 1, 否

则设为 0。 其他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的设置与模型 (2) 保持一致。 此外, 本文设

置变量 co1 =
 

titpitditSit 以替代原先的调节效应来表示三重差分的影响。 由于进行了

第三次差分, 可能存在忽略变量的问题。 在参考相关文献后 (沈洪涛和黄楠,
2019; 张晨等, 2021[49] ; 范秋芳和张园园, 2021[50] ), 本文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σ, 并增加了企业年龄和第二产业占城市 GDP 比重的控制变量 (对数形式)。 回归

结果显示, 三重差分条件下产品减少率的调节效应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正相关

关系, 产品转换率起到了调节作用, 再次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 反事实检验

反事实法强调条件的非现实性, 本文将现实中的非试点省市假设为碳交易试点

区域以设置处理组虚拟变量, 同时设置时间虚拟变量, 将 2013 年以前设为实施时

间, 然后使用模型 (2) 再次进行回归。 最终的回归结果和表 4 相反, 证明了本文

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出口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波特假说” 的理论框架下, 本文

根据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分析了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绿

色产品创新的可能影响, 并据此构建了理论假说。 在匹配 2010—2015 年的工业企

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后, 本文运用微观企业—产品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

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证明了本文理论假说的正确性, 并得出如下结论: 整体上, 碳

排放交易政策的直接效应和产品转换率的调节效应均能促进试点省市内出口企业的

绿色产品创新。 进一步分析后发现, 相较于对应样本, 产品转换率的调节效应能对

高污染、 单一产品和国有资本的出口企业带来更大的绿色产品创新提升。
本文依据上述结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继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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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扩大碳排放交易政策范围, 同时规范和优化碳交易市场的运行管理。 应注重因

城施策和 “渐进式” 施策, 对出口企业授予相应的绿色资格认证以助其获得 “绿

色融资”, 还应制定更加合理的碳排放权标的指导价格, 并将碳交易市场与中国现

有的金融市场体系相结合。 (2) 适度降低对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规制力度并加强对

低污染企业的碳排放监管力度, 政府对高污染企业进行监管的同时也对其进行财政

补贴。 (3) 考虑到单一产品企业可能面临因环境规制而导致的备用产品选择策略

缺失问题,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额外发放排放许可核准量和延长监管执行时间等方式

来给予该类型出口企业更多的缓冲时间, 以帮助其寻找到合适的清洁产品和维持生

产运营。 (4) 地方政府可以加大和加快国有资本企业在政策宣传、 市场接洽和实

际指导等方面工作的力度和进度, 以继续深化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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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atching
 

the
 

China
 

Customs
 

Import
 

and
 

Export
 

Database
 

and
 

the
 

In-
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rom
 

2010
 

to
 

2015,
 

also
 

taking
 

the
 

export
 

enterprises
 

in
 

pilot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as
 

the
 

processing
 

group
 

while
 

the
 

other
 

samples
 

as
 

the
 

control
 

group,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olicy
 

through
 

product
 

switching
 

rates
 

on
 

the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of
 

export
 

enterprises
 

in
 

pilot
 

provinces
 

and
 

cities
 

based
 

on
 

the
 

differ-
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1)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gu-
latory

 

effects
 

of
 

product
 

switching
 

rates
 

improve
 

the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of
 

export
 

en-
terprises

 

in
 

pilot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verified
 

by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2)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exemplify
 

that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product
 

switching
 

rates
 

make
 

more
 

improvement
 

significantly
 

to
 

the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of
 

three
 

types
 

of
 

firm:
 

high
 

pollution,
 

single
 

product
 

and
 

non-state-owned.
 

Based
 

on
 

the
 

re-
sults

 

and
 

the
 

Chinas
 

reality,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government:
 

(1)
 

standardize
 

and
 

op-
timiz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carbon
 

trading
 

market;
 

(2)
 

combine
 

the
 

car-
bon

 

market
 

with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
 

(3)
 

conduct
 

green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of
 

enterprises;
 

(4)
 

accelerate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ixed
 

ownership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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